云浮市中央2026年（清算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中央2026年（清算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粤财综 〔2025〕71号）文件精神，安排下达我市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合共3978.9656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3783.8479万元，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181.3977万元，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13.72万元）。经组织各县（市、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研究，制订云浮市中央2026年（清算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如下：
一、分配下达各县（市、区）补贴资金
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下达各县（市、区）：云城478.112792万元、云安472.547848万元、罗定1118.905679万元、新兴660.398909万元、郁南1249.000372万元。（附件1）
分配下达到各县（市、区）的补贴资金，由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综合本辖区2025年度营运车辆的车型系数、燃油类别、营运里程、安全管理、服务质量、经营行为、线路地形地貌路况等情况，制订具体补贴资金分配方案进行统筹分配。
二、各类资金的具体分配情况
补贴资金按照2025年9月30日23时59分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各县（市、区）在册营运状态的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公交车车辆数（含新能源车辆）在全市占比切分。（附件2）  
（一）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
下达我市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3783.8479万元（其中费改税补贴资金993.4753万元，涨价补贴金资金2790.3726万元）。
1.根据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核准2025年度我市符合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资格车辆数（含镇通村农客）共541辆，其中镇通村农客车辆共382辆。
2.下达我市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共993.4753万元，用于农村道路客运车辆营运补贴，补贴资金按核准的2025年度符合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资格车辆总数，结合《云浮市交通运输局 云浮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云浮市2024-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管理方案的通知》农村道路客运车辆车型系数分配。补贴资金分配下达各县（市、区）为：云城70.210269万元，云安78.986552万元，罗定447.590462万元，新兴144.662407万元，郁南252.02561万元。（附件3）
3.下达我市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金资金2790.3726万元，用于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车辆营运补贴。补贴资金按核准的2025年度符合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资格车辆总数平均分配。补贴资金下达各县（市、区）补贴资金：云城350.622735万元，云安379.841296万元，罗定613.589786万元，新兴504.020182万元，郁南942.298601万元。
（二）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农村水路客（渡）运油价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粤交〔2023〕11 号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农村水路客运油价补贴2023年度资金清算和2025年度资金审核分配结果的通知》（粤交水运字〔2025〕110号）的文件精神，2025年度我市符合2025年度广东省农村水路渡运船舶油价直接补贴资金分配以及2025年度广东省水路客（渡）运建设项目统筹使用资金分配共有15艘（郁南县8艘、云安区7艘），分配下达水路渡运船舶油价直接补贴资金39.33万元，其中郁南27.2万元（由省级核准直接划拨到县）、云安12.13万元；水路客（渡）运建设项目统筹使用资金3.2万元，其中郁南1.61万元（由省级核准直接划拨到县）、云安1.59万元。（附件4）
（三）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
下达我市2025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共181.3977万元。其中出租车费改税补贴资金14.4631万元；出租车涨价补贴资金166.9346万元（14.1885万元用于新能源出租车营运补贴，152.7461万元用于新能源公交车营运补贴）。
1.根据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核准2025年度全市符合出租车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资格的巡游出租车（含新能源车）共60辆，其中新能源出租车50辆；核准2025年度全市符合新能源公交车营运补贴分配资格的新能源公交车共352辆。
2.出租车费改税补贴资金14.4631万元，用于巡游出租车（含新能源车）营运补贴，补贴资金按核准的2025年度全市符合出租车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资格车辆总数平均分配。补贴资金分配下达各县（市、区）：罗定14.4631万元，云城、云安、新兴、郁南无符合分配资格的巡游出租车。
3.出租车涨价补贴资金166.9346万元，其中14.1885万元用于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营运补贴，补贴资金按核准的2025年度全市符合新能源出租车营运补贴分配资格车辆总数平均分配。补贴资金分配下达各县（市、区）：罗定14.1885万元，新兴、云城、云安和郁南无新能源巡游出租车。
4.出租车涨价补贴资金166.9346万元，其中152.7461万元用于新能源公交车营运补贴，补贴资金按核准的2025年度全市符合新能源公交车营运补贴分配资格车辆总数平均分配。补贴资金下达各县（市、区）：云城57.279788万元，罗定29.073831万元，新兴11.71632万元，郁南54.676161万元。云安区无公交企业和车辆。（附件5）


附件：1.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农村水路客
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表
2.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公交、出租车辆明细表
3.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
4.2025年度农村水路渡船油价直接补贴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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